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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/2021_2022__E5_88_91_E6

_B3_95_E5_B8_B8_E8_c36_50493.htm 我国刑法规定了三个基

本原则：(1)罪刑法定原则，指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

依照法律定罪处刑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不得

定罪处刑。(2)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，指对任何人犯罪，在

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。(3)

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指刑罚的轻重，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

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。我国刑法属地原则中法律有特

别规定1、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；2、

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的处理；3、香港、澳门的特

殊规定。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之间的关系二者的联系1、犯罪

对象是犯罪客体存在的前提和条件，是犯罪客体的物质载体

或主体承担者；2、犯罪对象在不同场合表现为不同的犯罪客

体。二者的区别1、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所必需的必要要件，

而犯罪对象不是；2、任何犯罪都使犯罪客体受到侵害，而犯

罪对象则未必；3、任何犯罪都存在犯罪客体，而犯罪对象则

未必；4、犯罪客体是分则划分各类罪的标准，而犯罪对象不

是。区分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要点1、意识方

面--------间接故意对确实可能防止危害结来发生的事实和条

件没有认识或者漠不关心，“放任”犯罪结果出现。过于自

信的过失基于防止危害结未发生的技能等条件的一定程度的

认识之上，过于自信的过失下危害结束的发生绝对是出乎意

料之外。2、意志方面--------间接故意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持

“发不发生无所谓”的态度，即放任态度。过于自信的过失



对危害结果是根本不希望它发生的。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

区别：1、意识因素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会导致危害社

会的结果发生（直接故意）；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危

害社会的结果发生（间接故意）2、意志因素希望该危害结果

的发生（直接故意）；放任该危害结果的发生（间接故意）

。犯罪目的与动机的关系1、产生顺序不同，犯罪动机是产生

犯罪的内心冲动和起因，产生在前；而犯罪目的是对犯罪行

为定向，产生在后。2、内容不尽一致，犯罪动机相同，犯罪

目的可能不同；同理，犯罪目的相同，犯罪动机可能不同。

如何理解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偶

然性分别指，因果关系的必然性，即危害行为已经内在的、

合乎规律的包含了危害结果的产生可能；因果关系的偶然性

，即危害行为并未包含危害结果产生的必然性，但在该危害

行为的发展过程中介入了其他原因，后来介入的原因合乎规

律的引起了危害结果的产生；我国刑法通常以必然因果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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